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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

措施

檢查

協助申報單位

主管機關主要監理功能及預計採行查核方式

非現地監理

（書面查核）

現地監理

（現地查核）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邀請外籍顧問Marilyne L.之簡報資
料及其建議建立監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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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3項規定，關於防制洗錢注意事項之執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辦理。

同條第4項規定，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規避、拒絕

或妨礙查核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50萬

元以上500百萬元以下罰鍰、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5

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辦理查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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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APG於今年11月來臺進行第3輪相互評鑑之需要，於撰寫國

家報告書（IO3及IO4）或現地評鑑時，需提供我國執行成效。

為了解相關事業或人員執行情形是否與規定存有落差、缺失，請

業者改善，並將各類落差、缺失情形函請公會全聯會協助宣導及

納入教育訓練主題。

辦理查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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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寄送、回收及檢視申報單位遵循義務之非現地監理問卷。

2.評估非現地監理之申報單位洗錢及資恐風險（矩陣）分數。

3.檢視申報單位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簡稱AML/CFT）策略及
程序。

4.檢視申報單位風險評估（表）結果。

5.填寫書面審查評量表，決定需進行現地監理之申報單位。

Ｏff-site Ｍonitoring 非現地監理（書面查核）

Review 
compliance 

questionnaire

Evaluate risk 
score of entity

Review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Review entity 
risk 

assessment

Determine if 
on-site 

inspection is 
required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邀請外籍顧問Marilyne L.之簡報資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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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視風險評估及非現地監理結果。

2.依風險決定監理焦點、範圍及樣本（詳書面審查評量表）。

3.辨識單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缺失（填寫現地查核評量表）。

4.改正措施執行及驗證。

On-site Inspection 現地監理（現地查核）

Risk assessment 
and off-site 
monitoring 

results reviewed

Focus, scope 
and sampling 

determined by 
risk 

Deficiencies 
identified

Corrective 
action applied 

and verified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邀請外籍顧問Marilyne L.之簡報資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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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地監理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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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商號名稱

 ……

 6.請詳列公司實質受益人姓名

 7.登記不動產仲介或代銷之營業事項日期(日/月/年)

 8.核准或新增不動產仲介或代銷之營業事項之字號

 9.不動產經紀業辦公處所數量，包含總分支機構

 10.受控機構（子公司）數量

 11.員工人數

 12.總營收(TWD)

 13.不動產經紀業請說明管理階層、組織架構，包含相關圖表

非現地監理問卷 / Ａ.一般資訊（業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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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地監理問卷 / B.固有風險因子

 1.客戶：a.客戶種類、b.客戶居住地、c.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及d.中間人或代

理人。

 2.產品及服務：a.為客戶買入不動產、b.為客戶賣出不動產、c.買賣合計總數、

d.出售住宅不動產、e.出售商用不動產、f.出售素地及g.最近年度成交土地/房

屋價格最高之金額。

 3.支付方式：a.現金（支票、貨幣）、b.非現金及c.匯款

 4.活動地區：外國客戶或資金屬於外國來源（列出所有國家）

 5.提供管道：是否涉及代理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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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地監理問卷 / C.洗錢防制/打擊資恐義務履行情形

 a. 是否已指定遵循AML/CFT專責人員?

 b. 是否已制定AML/CFT 對策、作業程序?

 c. 是否可以在業務活動上辨識出洗錢/資恐風險，並進行風險控管措施?

 d. 是否採行客戶（盡責）審查措施?

 e. 是否有提供受僱人員應備AML/CFT相關風險辨識及履行義務之訓練?

 f.  對於高風險情形或客戶是否採行加強客戶審查措施?

 g. 是否保留交易記錄、客戶往來資料及可疑交易報告?

 h. 是否曾向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可疑交易報告?

 i.  是否已重新檢視相關政策與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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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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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外國客戶?

是否有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之客戶?

客戶是否為媒介機構(例如公司、信託、財團法人、合夥或其他型態之組織)，
難以界定實質受益人身分？

客戶是否為代理人?（例如代表客戶進行交易之律師及會計師）？

客戶是否有犯罪背景？

客戶是否購買與職業或收入顯不相當之不動產？

客戶從事活動是否與可疑交易報告所揭示之可疑指標一致？(請參考指引內容)

風險評估表 / 客戶



13

風險評估表 / 產品、服務及交易

是否接受現金

是否進行大額交易(新臺幣1.5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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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表 / 地理風險

客戶或資金來源國家是否屬於台灣或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公告制裁、禁運或其
他類似措施之對象?

客戶或資金來源是否有來自被視為是金融秘密庇護所之國家或區域。

客戶或資金來源是否有來自被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確認為係防制洗錢
與打擊資助恐怖分子具有技術性缺失之國家或受到FATF聲明約束之地區？

客戶或資金來源是否有被辨識出係與提供資金給恐怖分子或支持恐怖活動有
關？

是否辨識出客戶或資金來源與高層貪污或其他犯罪活動有關？

客戶或資金來自前20名金融保密指數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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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表 / 交付管道及商業慣例

在沒有面對面見到客戶之情況下，會進行交易嗎?

是否有來自第三方轉介之客戶？

是否有短期或兼職之經紀人？

其他風險因素(請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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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地審查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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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場）檢查評量表



 B.3加強客戶審查

 B.4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B.5紀錄保存

 B.6持續監控

 B.7向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

 B.8洗錢/資恐/武擴監控

 C 全面性檢查應檢視項目

 D 客戶審查及交易紀錄抽核清單

18

 A 遵循計畫/系統
 A.1 法遵/專責人員

 A.2內部政策及程序

 A.3內部稽核/自我審查

 A.4風險評估及降低風險

 A.5持續之法令遵循教育訓練

 B 執行情形
 B.1客戶審查之時機

 B.2客戶審查

現地（場）檢查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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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以風險為基礎，考量現有人力及資源，應先風險較高為優先。

對象：不動產經紀業。因國家風險評估報告結果，不動產經紀業為高度

風險；地政士為中度風險（係以其固有風險為衡量指標，不包含降低風

險措施）。

受訪者：分別挑選直營及加盟2種模式營業處所較多之前20家（合計40

家），發放非現地監理問卷及風險評估表。

辦理進度：目前僅完成非現地查核，回收12份資料。

AML/CFT 查核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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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樣本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洗錢/資恐風險
分數

43.5 44 47 37.5 43 44.5 42 58.5 29.5 34.5 52.5 36.5

洗錢/資恐風險百
分比

69.6 70.4 75.2 60 68.8 71.2 67.2 93.6 47.2 55.2 84 58.4

未遵循風險
分數

12 18 12 16 12 12 18 12 14 12 12 12

未遵循風險
百分比

40 60 40 53.33 40 40 60 40 46.67 40 40 40

整體風險
分數

55.5 62 59 53.5 55 56.5 60 70.5 43.5 46.5 64.5 48.5

整體風險
百分比

60 67.03 63.78 57.84 59.46 61.08 64.86 76.22 47.03 50.27 69.73 52.43

是否建議進行
現地監理

No Yes Yes No No No Yes Yes No No Yes No

公司所在地點 略 略 略 略 略

非現地監理問卷之矩陣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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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措施 採用次數

1.取得高階主管或法遵人員之許可進
行交易。

0

2.要求額外資訊辨識身分。 2

3.取得實質控制公司、信託或法律協
議之人員姓名。

3

4.客戶進行其他不動產交易時，進行
監控。

0

5.取得與客戶資金來源或財產有關之
訊息。

10

6.加強對員工進行教育訓練。 3

7.將洗錢/資恐義務加入要求工作範
圍並檢視相關成效。

2

8.對特定情況之現金交易額度設限。 2

對風險因子採取對應措施分析

9. 要求使用銀行匯票，取代大額現金。 5

10.限本人親自進行交易。 0
11.藉由取得適當之額外資訊以瞭解
客戶之業務狀況。

0

12.注意不尋常交易洗錢/資恐指標。 2

13.直接對客戶進行客戶審查。 4

14.定期進行檢視保存記錄，以確保
第三方遵守客戶審查之要求。

1

15.取得交易進行本人之姓名。 3

16.如為個人，應確認該個人是否為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1



22

有無立即缺失：部分業者未指定專人負責AML/CFT督導及協調工作，

已以電話通知改善完竣；其餘尚待現地查核時，做進一步評估了解。

所遭困難：大部分業者因故無法提供所需AML/CFT策略及程序文件。

後續執行：考量本項查核措施係第一次辦理，預計挑選5家業者進行輔

導式查訪（核），以測試、調整並完善前述監理計畫。

AML/CFT 查核發現缺失、困難及後續執行


